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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初期职工案件研究——以1983年齐齐哈尔市针

织厂案件为例
郑惠丹

黑龙江大学，黑龙江哈尔滨，150000；

摘要：1983 年，齐齐哈尔市针织厂职工发生了多起盗窃案、斗殴案。这一系列案件极具典型性，充分体现出改革

开放初期职工案件的特点。在当时法律、道德是衡量规范职工行为的标准，对于维护法治秩序起着不同的作用，

对于约束职工行为有着不同的效果。职工对于法律、道德作为惩处方式存在不同的反应，其背后的原因与当时的

社会环境、文化教育有着密切联系。案件结果及其影响反映出 20 世纪 80 年代法治建设尚处于初期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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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现代化是指国家法律体系在不断完善和发展

的过程中，适应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应用现代科技

手段和管理模式，提高法律的透明度、可操作性和高效

性，保障公民权利和社会公正，达到维护社会稳定和促

进经济发展的目的。法治现代化的本质是把国家治理和

法治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实现法治与现

代化相互促进、互为支撑的目标。该概念源于中国改革

开放以来的法治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

重要内容之一。法治建设要随着时代变化、经济发展而

革新完善，对于法律法规中落后于经济发展、有失公平

公正的部分要及时予以摒弃，以防其阻碍经济社会发展。

同时,法律法规的制定核心是以人为本，应更好地保障

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权利。齐齐哈尔针织厂职工盗窃斗殴

案反映出 20世纪 80年代初，在改革开放、经济腾飞的

新的时代背景下，法治建设与经济建设之间存在割裂状

态。如何更好地让法律以人为本、与时俱进、为经济建

设服务、追求社会公平公正是国家推进法治现代化进程

中需要思考的问题。

1 1983 年齐齐哈尔市针织厂案件情况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全党工作重

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提出了

改革开放的任务，为齐齐哈尔市的发展指明了方向。19

83 年，正值改革开放初期，经济社会逐步复苏，在新的

历史条件下，齐齐哈尔市的纺织工业抓住国家调整产业

布局，搭上轻纺工业大发展的有利时机，进行大规模的

技术改造，使其得到迅猛发展，很快形成了产业门类齐

全、产品种类繁多的工业体系，成为齐齐哈尔市的支柱

性产业之一，为经济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
[1]
。随着经济

建设的飞速发展，齐齐哈尔市建成了百货大楼、交电大

楼、龙江宾馆、农垦大楼、天马宾馆等商业服务设施和

卫生教育设施，全市人民的生活水平逐步提高
[2]
。1983

年，齐齐哈尔市国有企业的运营模式依旧实行着国有经

济为主、集体所有体制为辅的公有制，齐齐哈尔针织厂

就是全民所有制工厂。20世纪 80年代初，国家各项工

作回到正轨。经济方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社会经

济的发展提供了有利契机。法制方面，第五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82

年），为新的历史时期下的法制工作提供指导。根据宪

法的有关规定，为增强企业职工的国家主人翁责任感，

鼓励其积极性和创造性，维护正常的生产秩序和工作秩

序，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工作效率，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制定《企业职工奖惩条例》，

于 1982 年 4月 10日发布施行。该条例适用于全民所有

制企业和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的全体职工。在此背景下，

1983年的齐齐哈尔针织厂发生了多起职工盗窃、斗殴案

件。齐齐哈尔针织厂职工盗窃、斗殴案卷（以下称为齐

齐哈尔针织厂职工案卷档）询问笔录的询问单位是齐齐

哈尔市针织厂保卫科，由此可知，20世纪 80年代全民

所有制工厂职工的盗窃、斗殴案件，情节一般、不触犯

刑律者交由工厂保卫科依据《企业职工奖惩条例》进行

处理；情节严重、触犯刑律者交由司法机关依法惩处。

表 1 1983 年齐齐哈尔针织厂职工盗窃斗殴案具体情况
①

姓名 学历、职位 罪名 处罚

齐克非 工段长 盗窃物资价值四百余元，获得赃款一百四十三元。齐
五十元、董五十元、杨三十三元、其余二人十元

行政拘留十五天，罚款二百元

董继武 台车组长 被司法机关收容，另案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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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长富 高中；工人 行政记过处分，罚款一百五十元

胡翠芳 工人
盗窃物资价值九十五元八角四分，转移赃物，情节严

重
行政记大过处分，罚款一百元，并立即调离

现职岗位

高凤云
小学二年；
托儿所保育员

盗窃物资价值九十二元三角五分，承认错误，并检举
他人，有悔改表现

行政记过处分，罚款一百元

董彬海 初中；工人 盗窃物资价值一百余元，情节严重 行政记过处分

董志富 工人
脱岗，织了四公斤一疋次布，本人怕受处罚。将次布

仍进地沟。实属破环生产行为。 行政拘留十五天，罚款三十元

方林 初中；工人 盗窃物资价值三百三十五元，破案后退回全部损失款 拘役六个月

张文祥 高中；工人

斗殴，劝阻不听，影响极坏，情节严重 各罚款三十元王永德 工人

赵庆龙 工人

刘宏伟 小学；工人 斗殴，掏出匕首进行威胁，危害社会治安，情节严重 罚款三十元，追缴匕首

齐齐哈尔针织厂职工案件档中记录，分别有 12 人

犯案，其中9人受到经济处罚，同时 4人受到行政处分。

由此可知，20 世纪 80年代，针对全民所有制企业职工

的盗窃、斗殴行为，《企业职工奖惩条例》规定，视情

况给予行政处分或者经济处罚，在给予行政处分的同时，

可以给予一次性罚款，说明经济处罚是处理这类案件最

常用的惩处方式。除此之外，依照 1979 年制定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

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分，但可以根据

案件的不同情况，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

歉、赔偿损失，或者由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分。全民所

有制企业及相关司法机关还运用道德感化、判处刑罚等

方式对职工进行规劝、处罚。1983年，我国施行《中华

人民共和国刑法》《企业职工奖惩条例》，针对涉及金

额巨大的盗窃案或影响极其恶劣、造成伤亡的斗殴案，

触犯刑律者适用主刑即判处刑罚；针对涉案情况较轻者，

依据《企业职工奖惩条例》，由工厂保卫科通过经济处

罚等方式进行惩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编分

则第五章侵犯财产罪、《企业职工奖惩条例》第十一、

十二条都有明确的“罚金”“没收财产”“赔偿损失”

“经济处罚”“一次性罚款”等，再次说明，经济处罚

是惩治犯罪、规范职工行为的重要手段，对职工具有强

烈的威慑作用。

20世纪 80 年代，经济处罚被广泛地应用于处理实

际案件。作为惩处犯罪的重要手段，经济处罚的适用范

围远大于刑罚和道德感化。经济处罚作为最基础、最普

遍的处罚方式，其背后的原因与当时的社会经济、文化

教育是分不开的。

2 案件蕴藏的深层原因

2.1 20 世纪 80年代初的社会经济

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环境趋于稳定，东北地区凭

借解放时间较早、经济基础较好、丰富的工业资源、背

靠苏联以及一五计划等优势，经济得到迅猛发展，长期

居于全国前列。1952年，东北地区经济规模占全国 12.

36% ，工业占全国 22. 88% ，农业占全国 9. 65%
①
。

这些数据反映了在新中国经济发展初期，东北地区的经

济地位十分突出。到 1978 年，东北经济规模占全国 13.

21%，较新中国成立初期有了进一步提升；工业占全国

比重为 17.8%，仍然占较高比例；农业占全国的比重为

9.55%，与新中国成立初持平
[3]
。改革开放前，东北地区

经济结构以重工业为主，工业化程度较高，全民所有制

企业和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众多，经济发展较好。相比

之下，东北地区轻工业发展稍显逊色，但整体经济发展

环境较为优越。齐齐哈尔市作为典型的东北工业城市，

其经济发展状况也呈现出重工业占比大、轻工业发展缓

慢的特点。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物资匮乏，关系民生的日用

品供需矛盾突出，我国在 1953 年 10 月出台了统购统销

政策，从此百姓生活进入了长达 40 多个春秋的“票证

时代”。布票是供我国城乡人口购买布匹或布制品的一

种票证，是我国对布匹购销实行统一管理及保证布匹按

计划供应所采取的一项措施。布票是购物的凭证，是商

品短缺形势下的产物，本身不含价值，不许买卖流通。

直到1983 年 12 月，国务院决定取消布票，纺织品实行

敞开供应，布票正式取消。

1983 年，齐齐哈尔纺织厂发生的盗窃案，从经济角

度来讲，一方面，齐齐哈尔针织厂发展较快，生产量猛

增，需要购进大批原材料，若有人从中盗取少量布料，

也很难被人发现，这给了职工可乘之机；另一方面，这

些盗窃案均发生在1983 年 12 月前，此时国务院还未取

消布票，布匹按计划供应，市面上的纺织商品依旧短缺，

所以偷出来的布料非常有市场，可以卖上好价钱，这使

得个别心存不良的职工铤而走险。

2.2 20 世纪 80年代初的文化教育

齐齐哈尔市委、市政府非常重视教育，逐年增加教

育投资，改善办学条件。每个中学生平均的教育经费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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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6 年为 36元，1980 年增加到 60元，每个小学生每年

平均的教育经费1976年为14元，1980年增加到23元
[4]
。

1986年，我国正式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

开始全面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制度，确保所有适龄儿童少

年接受高质量教育，提升公众素质，促进社会公平。

从齐齐哈尔针织厂职工案卷档中可知，犯案人员的

学历普遍较低，高凤云是小学学历，刘宏伟、方林、董

彬海是初中学历，张文祥、杨长富是高中学历。而且案

卷中常有错别字出现，如刘宏伟案卷里，“目的”写成

“目地”、“菜刀”写成“芽刀”。案卷还存在同一个

人名前后用字不同的情况，如杨长富案卷封皮上，犯案

人员姓名写为“扬常富”，而案卷笔录上又写为“杨长

富”；刘宏伟案中，犯案人员姓名时而写为“刘宏韦”，

时而又写为“刘宏伟”。这些都反映出当时不管是职工

还是办案人员，普遍受教育程度不高，义务教育尚未普

及。

法律法规具有很强的专业性，非常生涩难懂。大部

分公众很难自行理解国家出台的法律法规，这就造成了

“不知法也不懂法”的情况。1986 年，我国开始以五年

为一周期的普法工作，此后公众逐渐形成法律意识。19

83 年，齐齐哈尔纺织厂发生的盗窃案，从教育角度来讲，

公众的文化程度直接影响着公众的道德意识和法律意

识。一方面，九年义务教育尚未普及，犯案职工的文化

教育程度偏低，道德感较差，自身难以抵抗住诱惑，对

于自身行为缺乏约束；另一方面，国家普法工作尚未开

始，职工的法律意识较差，很难意识到行为的好坏，也

判断不了自身行为存在的问题。

3 案件涉及法律法规不合理之处的反思

1982 年出台的《企业职工奖惩条例》适用于全民所

有制企业和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的职工，意在鼓励职工

并对违规行为进行惩罚，很多其他性质的企业也深受其

影响。职工犯盗窃、斗殴罪时，通常由该企业保卫科按

照《企业职工奖惩条例》进行惩处，其在处理程序上有

部分规定，使案件处理有规可依。《企业职工奖惩条例》

规定职工经批评教育不改的，企业有权区分情况给予行

政处分或者经济处罚。这意味着企业对于人事管理的自

主权很大，可以依靠行政手段、领导意志对职工进行管

理，容易出现奖惩难以公平公正，对职工纵容的情况。

齐齐哈尔针织厂职工案卷档中，刘宏伟多次犯案，有盗

窃，有斗殴，屡教不改，性质恶劣，但由于刘宏伟是国

营厂固定工人，最终惩处结果是给予刘宏伟开除厂籍留

用察看一年的处分，在留用期间停发工资，发给生活费，

并调离现岗位。而合同制工人第一次犯案就会被开除。

这种“双标”的惩处方式，失去了条例最初制定的意义。

除此之外，奖惩办法是企业人事管理自主权的体现，各

个企业的自身情况不同，很难依据统一的条例对职工进

行管理，这不利于企业的经营与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

性决策，经济改革是重中之重。经济是法律的源泉和诞

生地，同时法律作为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新的经济

发展形势下，企业的经营管理需要更加充满活力，对于

法治建设落后的部分要予以摒弃，与时俱进，适应新的

经济发展要求。企业和职工是风雨同舟、沧海共济的合

作关系，合理保障职工权益，同时约束职工更好地发挥

能力，促进企业持久发展，是制定相关法律的基本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主题是人的现代化，中国式法治现

代化的核心要义是聚焦人的美好生活、促进人的全面发

展
[5]
。法律的制定要体现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

平。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题中之义是依法保障人权，实

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4 结语

改革开放初期齐齐哈尔市针织厂职工案件所反映

的法律、道德与社会秩序之间的关系，是当时中国社会

转型与法治建设初期阶段的一个缩影。这一时期，法律

作为社会秩序的维护者，其权威性和执行力逐步加强，

法律与道德往往相互交织，共同发挥作用。但是面对经

济发展所带来的巨大变化，法治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

法律体系尚不完善，因此在实际操作中难免存在不足。

在新的历史时期，制定法律法规必须与时俱进、以人为

本，既要符合国情民意，又要体现公平正义，以更好地

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幸福生活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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